
□本报记者 余翠平

线上线下调解同步推
进， 实现企业职工权益双维
护

2020年初， 新冠肺炎疫情来
临。 为避免人员聚集又能及时化
解劳动争议， 东城区调解委经过
反复模拟演练， 最终推出一种线
上调解模式， 即借助同时具备视
频、 录屏等多功能的软件， 为职
工和企业搭建体验感接近于 “面
对面” 的场景， 使调解程序更加
流畅。

赵某等9名职工因欠薪与公
司发生劳动争议。 对于有调解意
向的案件， 东城区劳动争议仲裁
院处理方式是先委托区调解委进
行调解。 调解委受理后会在第一
时 间 安 排 调 解 员 与 争 议 双 方
进 行 沟通 ， 了解到其对调解方
案的意见。 本案中， 公司负责人
称， 疫情发生后， 职工虽然一直
在岗， 但工作量大大缩减。 如果
按照原标准支付工资， 企业无力
负担。 调解员认为， 公司一次性
全额支付拖欠的工资， 可能存在
困 难 ， 但 确 定 一 个 支 付 周 期
缓解一下， 问题应该能够解决。

经释法明理， 公司同意全额、 分
批支付赵某等人的工资。 接着，
调解员与赵某等人逐一沟通， 说
明利害， 希望他们理解公司的困
难。

经反复协商， 赵某等人与公
司达成调解协议， 公司同意支付
欠薪63万元， 并在约定时间内完
成支付。 在线上确认， 签署调解
协议之后， 调解员又帮助双方向
区仲裁院申请置换了调解协议
书， 进一步强化了调解协议的法
律效力 。 期间 ， 调解员通过PC
端录音录像进行记录， 确保调解
留痕和全程可追溯。

据东城区总工会党组副书
记、 副主席刘文维介绍， 疫情防
控常态化后， 区调解委不断优化
工作思路， 同步推进 “线上+线
下” 调解， 在维护劳动者合法权
益的同时， 保障企业平稳发展。
截至目前， 区调解委通过线上方
式处理的案件涉及职工 2800余
人， 涉案金额约5800万元。

调解仲裁无缝对接，4小
时化解一起欠薪争议

东城区总工会不断加强与东

城区仲裁院的协调联动， 推进调
解、 仲裁两大劳动纠纷调处机构
的调解职能整合， 实现 “一窗受
理、 联合办公、 快速解决”， 既
方便了劳动者又节省了维权时
间， 目前已成功置换调解书8639
份。

张某系保安公司职工。 因公
司拖欠1个月工资， 他向东城区
劳动争议仲裁院申请立案。 张某
是农民工， 文化水平不高， 填写
申请书非常吃力。 仲裁立案庭工
作人员对他进行耐心的指导和帮
助， 就连立案需要用人单位工商
信息 、 张某本人的身份证照片
等， 都是由立案工作人员为他打
印、 复印的。 与此同时， 东城区
调解委的调解员也注意到了张
某。 征得张某同意， 调解员与保
安公司取得了联系。 保安公司认
可欠发张某一个月工资的事实 ，
但称资金比较紧张。

经调解员多次沟通， 保安公
司同意通过其他方式凑出张某的
一个月工资， 并同意与张某调解
结案 。 在双方签署调解协议当
天， 调解员立即与仲裁员进行工
作对接。 按照工作程序， 仲裁员
也在当天为双方出具了调解协议

文书， 并送达给双方当事人。
从立案、 调解到签署送达调

解协议， 整个过程只用了4个小
时。 张某说， 他不敢相信自己在
申请当天就解决了困扰他多日的
难题， 对东城区调解委高效的工
作深表感谢。

建立三方协同机制， 妥
善处理特殊疑难案件

东城区调解委秉承 “调解优
先” 原则， 努力发挥劳动争议处
理 “第一道防线” 的作用。 对于
特殊或疑难案件， 该区总工会与
区仲裁院、 区劳动监察大队协同
化解， 已经形成长效机制。

某企业因经济困难缓发了47
名职工工资， 从而引发集体劳动
争议案件。 由仲裁员、 监察员 、
调解员组成的联合调解小组， 本
着 “一企一议、 一人一议、 分批
分散” 的原则， 利用7个工作日
分批开展调解， 最终47名职工均
与用人单位达成调解意向， 涉及
金额达47.58万元 。 三方协同机
制使调解快速、 不伤和气、 案结
事了的优势充分发挥， 妥善处理
了一起重大劳动关系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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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在工作之余喜欢垂钓。

一个休息日的下午， 我和往
常一样到自己经常去的河边
钓鱼。 架好鱼竿紧盯河面时，
我突然发现水中有个黑影若
隐若现。 定睛一看， 原来是
一个落水儿童。 我赶忙下水
施救， 救上岸后立即进行了
心肺复苏。 经医院检查， 孩
子各项生命体征平稳， 只是
肋骨骨折， 医生说是我做心
肺复苏不当造成的 。 同时 ，
我也受了伤， 脚底被河里的
玻璃渣扎破， 右小腿被河里
的树枝划伤， 共花去治疗费
约5000元。

我的义举被政府认定为
见义勇为。 事后， 我要求孩
子的父母赔偿医疗费和误工
费等损失。 不料， 对方不但
不赔， 反而要求我赔偿其医
疗费， 令我十分心寒。

请问， 我应承担赔偿责
任吗？ 我的损失又该如何填
平？

读者： 胡卫民

胡卫民读者：
为了培育见义勇为、 乐

于助人的良好社会风尚， 让
善行义举得到尊重和保护 ，
让见义勇为者不再流血又流
泪 ， 《民法典 》 通过增设
“好人条款” 护航见义勇为。
就你的情况而言：

一方面， 你不用承担赔
偿责任。 见义勇为是彰显社
会正能量的善意之举。 《民
法典》 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
“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
成受助人损害的， 救助人不
承担民事责任。” 紧急救助的
构成要件包括： 一是救助人
自愿； 二是情势急迫； 三是
为了防止受助人损失的扩大
或加重； 四是造成了受助人
损害。 本案中， 你的救助行
为尽管造成了儿童的肋骨骨
折， 你也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另一方面， 你可以通过
多种途径来填平自己的损失：

一是要求受助方给予补
偿。 《民法典》 第一百八十
三条规定： “因保护他人民
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 ，
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 受
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 没
有侵权人、 侵权人逃逸或者
无力承担民事责任， 受害人
请求补偿的， 受益人应当给
予适当补偿。” 本案中， 由于
无加害人， 故你只能根据自
己的受损情况和对方受益情
况等， 要求受助孩子的父母
给予适当的补偿。

二是申请工伤认定获得
工伤赔偿。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五条规定， 在抢险救灾
等维护国家利益、 公共利益
活动中受到伤害的， 应当视
同工伤。 本案中， 即使受助
方同意补偿， 但补偿仅是实
际损失中的一部分， 并非损
失多少赔多少， 这显然不足
以填平你的实际损失， 所以
你应当及时申请工伤认定 ，
以求从工伤保险基金或所在
单位那里获得相应的工伤保
险待遇。

三是可以根据当地印发
的有关见义勇为奖励和保护
条例的规定， 向政府有关部
门申请确认见义勇为， 以获
取相应的奖金。

潘家永 律师

抢救落水儿童时受伤
能否要求对方补偿？东城区调解委全力推动劳动争议非诉化解

案例
2014年初， 谭某入职一家地

产开发公司从事营销工作。 2022
年2月， 公司以房产市场持续低
迷、 单位无新增业务为由， 将包
括谭某在内的多名员工裁减并解
除劳动合同。

谭某经仲裁后诉至法院， 认
为公司未与职工充分协商即进行
裁员， 要求判令公司向其支付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公司辩
称， 其行为符合 《劳动合同法》
第40条第3项规定的 “劳动合同
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
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
情形， 属于无过失性辞退， 不同
意其请求。

经审理， 法院认定公司的单
方裁员行为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 并于近日判决公司向谭某支
付赔偿金。

说法
用人单位在遇到破产重整、

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等情
况时， 可以对本单位人员进行裁
减， 这是法律赋予用人单位的一
项基本权利 。 但是 ， 裁员不能
“随心所欲”、 想裁就裁。

《劳动合同法》 第40条第3
项规定的 “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
化”， 是指劳动合同订立后发生
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订立合同时
无法预见的变化， 一般包括以下
情形： 一是地震、 火灾、 水灾等
自然灾害形成的不可抗力。 二是
受法律、 法规、 政策变化导致用
人单位迁移 、 资产转移或者停

产、 转产、 转 （改） 制等重大变
化。 三是特许经营性质的用人单
位经营范围等发生变化 。 本案
中， 公司所称 “市场低迷” “无
新增业务” 并不属于上述情形，
因此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现实中， 企业裁员需具备哪
些条件？ 违法裁员将面临怎样的
风险？ 劳动者又该如何维权呢？

首先， 企业裁员需满足法定
条件。 按照 《劳动合同法》 第41
条规定， 用人单位裁员需具备以
下4个条件： 一是用人单位依照
《企业破产法 》 规定进行重整 。
二是用人单位生产经营发生严重
困难。 三是企业转产、 重大技术
革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 经变更
劳动合同后， 仍需裁减人员。 四
是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
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 也就是
说， 如果企业想裁员必须举证证
明其满足以上条件之一， 而不是
口头说明企业有这些情形就可实
施人员裁减。

其次， 经济性裁员应遵循法
定程序。 根据 《劳动法》 《劳动
合同法》 《企业经济性裁减人员
规定》 等法律法规规定， 用人单
位经济性裁员需经过下列步骤：

第一步， 时间和人数要求。
按照 《劳动合同法 》 第41条规
定， 企业裁员应提前30日向工会
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 并提供
有关生产经营状况的资料。 裁减
人员既非职工的过错也非职工本
身的原因， 且裁员总会给职工造
成收入来源、 生活质量等方面的
负面影响。 因此， 裁员前应听取

工会或职工的意见， 并对裁减人
员方案进行修改和完善。

关于裁减人员的数量， 需达
到20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20人但
占企业职工总数10%以上时才可
启动裁员程序。 少于该人数的，
应当按照解除劳动合同处理。

第二步， 提出裁员方案， 内
容包括被裁减人员名单、 裁减时
间及实施步骤， 符合法律、 行政
法规规定和集体合同约定的被裁
减人员的经济补偿办法。

第三步， 向当地人社部门报
告裁减人员方案以及工会或者全
体职工的意见， 并听取人社部门
的意见。

第四步， 由用人单位正式公
布裁减人员方案， 与被裁减人员
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 按照有
关规定向被裁减人员本人支付经
济补偿金， 并出具裁减人员证明
书。

第三， 六类人员不得裁减。
经济性裁员并非用人单位想裁谁
就裁谁， 按照 《劳动合同法》 第
42条规定， 企业在裁员时不得裁
减 “老、 弱、 病、 残” 员工， 具
体包括： （一） 从事接触职业病
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
职业健康检查， 或者疑似职业病
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
的； （二） 在本单位患职业病或
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
分丧失劳动能力的； （三） 患病
或者非因工负伤， 在规定的医疗
期内的； （四） 女职工在孕期、
产期、 哺乳期的； （五） 在本单
位连续工作满十五年， 且距法定
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 （六） 法

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 部分劳动者应当优先

留用。 法律不仅规定了用人单位
不得裁减的劳动者类型， 还规定
了应当优先留用的劳动者。 按照
《劳动合同法》 第41条规定， 裁
员时应当优先留用下列人员： 与
本单位订立较长期限的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的人员； 与本单位订立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家庭无
其他就业人员， 有需要扶养的老
人或者未成年人的人员， 应当在
裁员时优先留用。 裁员后， 用人
单位在6个月内重新招用人员的，
应当通知被裁减的人员， 并在同
等条件下优先招用被裁减人员。
因经济性裁员而被用人单位裁减
的职工， 在6个月内又被原单位
重新录用的， 对职工裁减前和重
新录用后的工作年限应当连续计
算为本单位工作时间。 如果员工
想留下来继续工作的意见被单位
拒绝 ， 员工还可以申请劳动仲
裁。

第五，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须
支付赔偿金。 当发生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的情况时， 劳动者可以要
求 用 人 单 位 按 照 法 律 规 定 给
予 相 应的赔偿金和经济补偿 。
其中， 赔偿金适用于用人单位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 经济补偿金适
用于依法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
合同法》 第87条规定， 用人单位
违反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的， 应当依照经济补偿标准的二
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获得赔
偿金后 ， 经济补偿金不重复支
付。

张兆利 律师

单位裁员须依法 任性而为风险大

记者近日了解到， 东城区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东城区调解
委”） 自2009年成立至今已受理劳动争议案件12156件， 涉及职工13280人。 其
中， 调解成功8873件， 涉及职工9695人、 金额1.42亿元。 由于业绩突出， 该调
解委在2021年被评为北京市首批 “金牌调解组织”。


